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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戏剧职业学院

关于开展院级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系、部：

为适应学院教育教学发展需要，加强课程与师资队伍建设，夯

实专业建设基础，切实推进学院教育创新、教学改革和现代信息技

术在教学中的应用，积极构建科学规范、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，全

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根据我院实际情况，决定启动精品课程、特

色课程、微课建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目标

2018年—2022年，学院规划建成院级精品课程 15-20门、特色

课程 10-15门，微课若干门，充分发挥其在教学中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二、建设要求

见附件 1:《精品课程、特色课程、微课建设要求》  

三、申报条件

1、课程负责人须是我院专职教师，精品课程原则上要求副高以

上职称，特色课程原则上要求讲师以上职称；

2、精品课程须是我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连续开设三年以上的

必修课程（以核心、主干课程为主），特色课程要求有对应的特色辅

助教材（或讲义）作支撑；

3、申报课程须根据要求提供课程标准、授课教案、教学设计、

多媒体素材清单、习题、实训指导书、结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书等

相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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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要求

1、院级精品课程、特色课程、微课须由各教研室组织、系（部）

推荐；

2、课程负责人填写《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精品课程申报书》、《山

西戏剧职业学院特色课程申报书》、《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微课申报书》；

3、教务处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（学术委员会）相关专家对申报

课程进行审定，审定通过后，公示 5天，如无异议，由院务会批准

立项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每年具体申报时间以教务处通知为准，各系（部）须在规定时

间期限内，将申报材料按要求报教务处。

六、组织管理

1、各系部要高度重视课程建设工作，做好宣传动员、全面协调、

科学规划，精心组织申报工作；

2、负责人要制订详细的建设实施方案，确保建设项目如期完成；

3、课程建设工作中，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制作由信息中心配合完

成；

4、课程建设周期原则上为一年，教务处负责课程建设的协调、

监督、中期绩效考核等工作；

5、课程建设期满后，教务处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（学术委员会）

相关专家对课程建设情况进行鉴定验收，并出具验收结果，验收结

果分为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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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验收不合格的课程可申请延期，延期时间不超过一年，对延

期验收仍不合格的课程，学院将取消其课程建设的资格，该课程三

年内不得再次申报；

7、课程验收合格后，建设组须做好后续维护工作，并根据专业

的发展和需要，及时充实、更新、提升课程建设成果，不断提高课

程质量，做好课程共享工作，扩大课程影响。

七、资助与奖励

1、学院设立院级课程建设专项经费，对获准立项的院级精品课

程，经学院验收合格后，每门课程发放 7000元资助奖励经费；对获

准立项的院级特色课程，经学院验收合格后，每门课程发放 5000元

资助奖励经费；微课制作验收合格后，每门发放 500元奖励经费；

以上资助奖励经费全部纳入学院绩效管理。

2、课程建设的成果可作为评选院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和教学名师、

专业带头人、骨干教师、优秀教师、教学能手的重要支撑。

附件:

1、《精品（特色）课程、微课建设要求》

2、《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精品课程申报书》

3、《山西戏剧职业学院特色课程申报书》

4、《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微课申报书》 
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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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4月 11日


